
漷县镇 2024 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

执法主体名称：漷县镇人民政府

数量：1 个。

二、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漷县镇人民政府共设置了两个执法岗，分别为：综合执

法审查决定岗核定 1 人，综合执法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核定

11 人。

执法人员在岗：12 人。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2024 年，漷县镇出动执法人员 1900 余人次，执法车辆

800 余台次。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2024 年，共办理政务 4386 件，终端机 178 件、一体化

平台 4208 件。

五、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按照 2024 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街面环境秩序、占道经营整治、生活垃圾分类、燃气安

全检查等各项执法检查，圆满完成了年度执法工作。

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案件办理情况

2024 年，共实施一般行政处罚 445 起,罚款人民币

58.185 万元。

行政强制案件数为 0。



七、投诉及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4 年漷县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紧紧围绕“七有”要求“五

性”需求，坚持“接诉即办”与“未诉先办”两手抓，治标

与治本相结合，认真办理各类渠道群众反映问题，切实将响

应、办理、回复、回访等工作做实做细，为副中心城市管理

工作贡献力量。2024 年，共计承办工单 354 件，本级回访解

决率 74%，满意率 78%，响应率 100%，目前均已办结回复。

八、其他需要公示的执法信息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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